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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委托表决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天能源”）于 2019 年 3

月 6 日收到贵所出具的《关于对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托表决权事

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第 031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与

铜陵国厚天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厚天源”或“控股股东”）、青岛中

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资产”或“原控股股东”）对《问询函》认

真研读、落实后，就《问询函》之问题逐项回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受托人就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不收取任何费用。请补充披

露受托人以零对价受托管理中天能源是基于何种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回复】 

鉴于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困境，且公司和原实际控制人邓天洲先生、

原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在尝试各种救助途径后仍未能显著改善相关困境；另鉴于

国厚天源系在困境企业救助、债务重组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资产管理公

司；因此，经原实际控制人邓天洲先生个人自主决定、经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天

资产董事会决议，两方各自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之表决权委托给国厚天

源行使。 

本次表决权委托的目的，系利用国厚天源在困境企业救助、债务重组领域

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着力化解上市公司的金融债权债务纠纷，并计划通过

发行救助债券、设立救助基金或其他方式，为上市公司在相应产业板块的建设

经营提供流动性支持，帮助企业尽快脱困。 

如上所述，本次受托管理被托管股份系以为上市公司救助为目标，国厚天



源认为直接参与推动上市公司的救助项目，对国厚天源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因

此其自愿以零对价受托管理中天能源。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外，国厚天源与中天资产、邓

天洲先生无任何其他安排。 

二、公告显示，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中天资产变为国

厚天源，实际控制人将由邓天洲、黄博变为国厚天源实际控制人李厚文。同时，

公告显示，本次表决权委托不影响委托人对其所持公司股权的所有权，以及因

所有权而享有的处分权、收益权。请补充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将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的相关依据。 

【回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

上市公司控制权：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投资者

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投

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 

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具体规定，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实施后

将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如下影响： 

1、国厚天源将可以提名公司董事会 2/3 以上成员 

国厚天源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邓天洲先生、原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各自签署

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规定：“委托人应当促使由其提名或推荐的中天能源的 7

名董事（独立董事 2 名，非独立董事 5 名）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 日内向中天

能源提交辞职信，辞去其在中天能源中的董事职位。受托人将提名新的董事候

选人。在委托期限内，受托人提名的董事人选应占到董事会席位的 2/3 以上，

委托人对此予以同意和认可。” 

截至目前，由原实际控制人、原控股股东提名或推荐的 7 名公司董事会成

员已向公司提出辞职；但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上述董事的辞职申请将在

公司股东大会补选产生新任董事后方能生效，在此之前，上述人员仍将继续履

行董事职责。后续，国厚天源将根据为公司制定的具体救助方案及公司具体情

况，向公司提名继任董事。 



因此，国厚天源受托管理的公司股票之表决权使其可以提名公司董事会2/3

以上成员，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规

定。 

2、国厚天源受托管理的公司股票之表决权使其可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 

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实施后，国厚天源通过表决权委托的形式取得对公司

255,619,267股普通股（对应的 18.70%的持股比例）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

召集权等权利；国厚天源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数量远高于公司其他股东，

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 

因此，国厚天源受托管理的公司股票之表决权使其可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拥有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 

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国厚天源之实际控制人

李厚文先生将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 

三、前期公司曾于 2018 年 9 月 20日公告，中天资产、邓天洲、黄博与湖

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及融资合作意向协议书》。请补充披

露上述意向性合作协议签署事项与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的关系。 

【回复】 

该协议仅为意向协议，上述意向性合作协议签署事项与本次表决权委托事

项无关。 

与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收购及融资合作意向协议书》，

不具备履行条件，已事实终止。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4 日 


